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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可減少溺水意外的發生，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四面環海，雨季又常出現溪水暴漲的現象，民眾到各水域戲水時，一不小心就會發生

溺水事件，其中青少年與兒童占最大多數。據分析，溺水事件通常集中在學生放假期間，

尤其是七、八月暑假，及星期六、日或考試結束後。 

二、教育部為讓更多學生能夠安全快樂的游泳，進而學習各項水域運動，展現台灣海洋島國應

有的水上活力，自民國九十年起推動游泳教學政策，以提升游泳教學人數為核心目標。九

十八年計畫名稱改為「學生游泳能力一二一」，明確訂出三項目標，分別為實施游泳教學

校數逐年成長一成、學生溺水死亡人數逐年下降二成、學生上游泳課人數逐年成長一成。

九十九年起教育部與體委會共同規畫十二年長程計畫，也就是所謂的「泳起來專案」。要

達到「泳起來」目標，教育部預計增建一百五十座學校游泳池，使學校游泳池比率由原有

的百分之十一，成長到百分之十五。同時繼續推動學生游泳能力訓練，希望將各級學校應

屆畢業生學會游泳（國小十五公尺、國中二十五公尺、高中以上五十公尺）比率，由原來

的百分之四十二，至民國一百一十年時提升到百分之八十。 

三、雖然推動游泳教學是政府政策，但游泳池的水電、清潔、管理需要龐大經費，對擁有游泳

池的學校來說是很沉重的負擔，過去大多向學生家長酌收水電管理費挹注，去年監察院糾

正教育部，要求不得再向家長收取游泳費用，因此有的縣市將中央補助的經費，集中用在

國中小應屆生實施游泳教學，有的縣市乾脆把游泳課取消。 

四、游泳教學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在培養競技型的游泳選手，而是要讓學生從小熟諳水性，透

過游泳鍛鍊健康體魄，萬一溺水時也能自救或運用水母漂等方式等待救援。學習游泳應該

到正規的游泳場所，在安全的環境中學習，絕不可到無人看守的危險水域，或與同伴在水

中嬉戲玩鬧，很多悲劇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不過游泳教學應該越早實施越好，等到

快畢業那一年才學游泳，時間太晚效果也很有限，應編列充足經費擴大實施。 

（十七）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消費者普遍利用汽車點菸孔連接多孔汽

車用點菸電源供應器（俗稱雪茄頭電源供應器），作為汽車內

行車紀錄器、手機等 3C 產品充電使用，而網路瘋傳使用汽車點

菸孔意外引發火燒車，行政院消保處日前購樣 15 件商品進行品

質檢測及標示查核，檢測查核結果僅有 1 件全部符合規定，3 件

商品符合品質測試但未符合標示規定、11 件商品未符合塑料材

料防火性測試，而 2 件商品在測試中竟燒毀。由於品質不符合

規定的產品，有可能因溫度升高，燒壞零組件、電路板而燙傷

消費者，嚴重的話可能引起火燒車，標檢局應將「汽車點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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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器」納入商品檢驗法管理，以維護消費者安全，爰此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消保處指出，民眾多利用汽車點菸孔連接多孔的汽車點菸孔電源供應器作充電使用。為維

護消費者安全，日前在台北市各大賣場、汽車商店連鎖店、及網路購樣 15 件商品，樣式有

USB 型、圓孔型或二者混合型，孔數由 2 孔至 7 孔不等，並進行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在

品質部分，15 件有 4 件符合規定、11 件不符合規定，有 1 件在能量測試時無法符合國家標

準，2 件在限制型電源測試不合格，溫升測試也有 4 件不合格，可能造成產品及零組件溫度

超出標準規定限制值而發生危險，甚至造成使用者燙傷，塑膠材料防火性測試也有 11 件不

符合國家標準，都是防火外殼無法承受標準所規定的能量，易引起熔化或燃燒。 

二、因為汽車點菸孔電源供應器產品樣式眾多，除 USB 型插槽外或常混合圓孔插槽，業者未針

對每一孔電流電壓及總電流完整標示安全使用，可能造成消費者使用過載，標檢局應研議

「汽車點菸用電源供應器」納入商品檢驗法管理，並儘速對品質有安全之虞或標示不合格

之商品進行後續處理，以維護消費者安全。 

（十八）本院許委員淑華，鑑於近日桃園有女毒蟲拒警盤查倒車逃逸撞

死女童，引發民眾對於警員為何不開槍攔阻的質疑，但有警員

私下指出，桃園楊梅分局警員葉驥在 2014 年追緝拒捕的通緝犯

羅文昌，因開槍射擊駕車逃跑的羅男大腿致其傷重不治，被依

過失致死罪判刑 6 月定讞；另桃園保大小隊長陳風烈追捕拒檢

毒犯結果對方自摔死亡，也被判刑 6 月，一件又一件的判決結

果，引發輿論嘩然。但其實警察並不會把開槍當成遊戲，我們

不該讓這些判決限制警察第一時間執法的判斷，警政署應研議

現行執勤法令，提案改善使用警械方式，以免警察畫地自限，

消極不執法，造成之惡果是全民受害，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

詢。 
 

說明： 

一、美國芝加哥為例，前年警民衝突時警察開槍打死嫌犯，結果警察局長遭撤換、員警被下令

不要隨便開槍，結果隔年死在歹徒槍口下的民眾近三千人，這就是警察消極不執法造成的

惡果，全民受害。 

二、除上列判決外，過去也有員警曾朝歹徒開槍而遭法院判刑，除了自己的全部存款外，父親

更為了他變賣家產，賠了新台幣近千萬元。 


